2010年景宁畲族自治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补充公告
为更好组织本次2010年景宁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工作，经研究，决定对部分岗位的招聘计划做出调整。现将涉及调整的岗位和调整事项补充公告如下：

	

	公开招聘
单位名称
	单位  性质
	招考人数
	职位
	职位代码
	岗　　位  要  求
	调整事项　

	
	
	
	
	
	学历    要求
	专业要求
	户籍或生源地  要求
	其　　它
	

	乡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
	全额拨款
	1
	文化员
	34
	大专
	音乐
	景宁
	　　畲族
	取消原“具备声乐考级证书”相关要求

	
	
	1
	工作人员
	40
	大专
	不限
	不限
	面向驻景部队随军家属
	整个岗位计划取消

	鹤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	差额拨款
	1
	社区医师
	52
	中专
	临床医学、公共卫生、中医学类
	景宁
	　　面向在卫生系统工作满5年以上,并具有执业资格的在岗人员；年龄放宽到45周岁
	整个岗位计划取消

	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	差额拨款
	10
	工作人员
	55
	中专
	医学、护理相关专业
	景宁
	　　面向在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满5年以上；具有执业资格的在岗人员；年龄放宽到45周岁
	增加招考计划2名，并调整相关专业要求

	
	
	2
	护士
	58
	中专
	护理专业
	景宁
	　　面向在卫生系统工作满5年以上；具有执业资格的在岗人员；年龄放宽至40周岁
	整个岗位计划取消


中共景宁畲族自治县委组织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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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八日
